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

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

（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催告）

NO.9251180118

 上海捷斯通大件运输有限公司 :

本机关于 2025 年 03 月 10 日对你（单位）做出《上海市交通委员会行政处

罚决定书》（编号： 2250101269 ），要求你（单位）于 2025 年 03 月 25 日前

履行 罚款贰万陆仟伍佰元整 的义务。

你（单位）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行政决定，也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

讼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，本机关现催告你（单

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后十个工作日内按上述《上海市交通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载明的方式予以履行。你（单位）可以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机

关进行陈述申辩。

如你（单位）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三条、五十四条的规定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 

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

 2025 年 09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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